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投资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并配套收购相关资产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事前认可书面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我们事前认可了公

司拟提交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关于投资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并配

套收购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公司拟投资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并充分论证认为配套收购云南锡业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贵金属回收系统及锌回收系统相关资产可用于实施有价金

属综合回收项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该配套收购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公司拟实施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目是基于公司二次物料处理需求，

以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为目的，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求。收购云锡控股公司相关资

产开展上述项目，此前公司已经过多次充分论证及实践检验，技术上具有可行性，

而相较于异地新建项目，本次拟开展的实施方式可以减少该项目的资金投入及缩

短建设周期，经济效益更优。 

3、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具备从事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的审计及评估结果，定价公允，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不

存在对损害上市公司独立性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我们一致同意将《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有价金属综合回收项

目并配套收购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公司七位关联董事应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之规定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   谢云山     邵卫锋     尹晓冰      袁蓉丽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四日 

 


